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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

获得三峡集团批复暨筹划控制权变更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持股 5%以上股东长江生态

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环保集团”）通知，其上级国家出资企业中国长

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集团”）已批准同意本次股份转让工作方案并

同意《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一、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5年 8月 15日、2025年 10月 13日、2025年 10月 27日、2026

年 1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

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37）、《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公司股份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39）、《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公开征集转让结果及与

受让方签订<股份转让协议>暨筹划控制权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长江环保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转让方式协议转让所持公司的全

部股份 63,132,978 股（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4.73%，股份性质

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公开征集期内，共有一家意向受让方江苏芯长征微电

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芯长征”）提交了受让申请材料。2026年 1月 5日，

经公开征集、专家评审及长江环保集团内部决策确定芯长征为本次公开征集转让的受

让方。同日，长江环保集团和芯长征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标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人民币 9.20 元/股，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为人民币 580,823,397.60 元。本次股份转



让完成后，长江环保集团不再持有公司股份，芯长征将直接持有公司 24.73%股份，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结合《股份转让协议》、公司股东中持环保、许国栋出具的承诺

以及相关安排，芯长征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朱阳军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长江环保集团通知，其上级国家出资企业三峡集团已出具《中国

三峡集团关于长江环保集团公开征集转让中持股份有关事项的批复》，同意长江环保

集团通过公开征集方式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权的工作方案，并同意长江环保集团与本

次股权受让方芯长征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生效。

三、其他说明

本次交易后续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方可实施完毕。因此，本次交易能否最终

实施完毕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交易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2月 2日


